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桂药监化稽罚 〔2023〕 4号

(检出禁用原料)

当事人：南宁大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50100771701358L

住所(住址): 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科德路2号科莱楼南楼1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高启朋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2023 年7月 26 日，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宁检查分局在

国家化妆 品抽检信 息系 统收到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HZ2023A01759), 报告载明样品名称： 从头开始养发护发素(女

士专用) (批号： 230120), 生产企业：南宁大旭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抽样单位：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

心), 被抽样单位：*************，检验依据：《化妆品安全

技术规范》(2015年版),检验项目： 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基异

噻唑啉酮与氯化镁及硝酸镁的混合物(甲基氯异噻唑啉酮：甲基

异噻唑啉酮为 3:1), 标准规定：不得添加(驻留类产品), 检验

结果： 0.0014, 检出浓度/检出限： 0.00002,单项结论： 问题项

******************

其他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 ：

联系地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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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7月28 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进行了送

达，当事人副总经理何雁签收，确认上述化妆品为当事人生产销

售，并在告知书上签署：“无异议，不申请复检”。 执法人员在其

陪同下，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

当事人生产经营上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的化

妆品从头开始养发护发素(女士专用)(批号： 230120 )的行为，

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我局于 2023 年8月 15 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办案人员

采取了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

调查，使该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本案调查时均有2名以上执

法人员参与，并出示证件，且有当事人在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经调查，当事人于 2023 年1月 20日 生产了从头开始养发护

发素(女士专用) (批号： 230120) 380 瓶，出厂 检验用了 4瓶，

留样4瓶， 2023年 1月 27日经检验合格后放行入库 372瓶， 2023 

年2月16 日销售给* * * * * * * * * * * * * * * 108瓶，单价25.60 

元。2023年7月28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库存 264 瓶，留样

4瓶，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库存和留样共268瓶采取就地扣押措

施，至案件调查终结，除4瓶被抽检外，剩余104 瓶全部被召回，

因此，本案销售违法所得为 102.40(4 ×25.60)元， 货值金额为

9827(380× 25.60)元。

：

1.当事人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桂妆20160030)、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771701358L)、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合法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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